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959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賢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施宣旭律師

            施佳鑽律師

            陳俐廷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業務侵占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

年度易字第84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調偵字第1324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陳賢吉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陳賢吉自民國99年起，擔任祭祀公業陳伯記（下稱本案祭祀

公業）之管理人，負責管理本案祭祀公業之收入、支出，係

從事業務之人，陳天貴、陳慶雄、陳天賜、陳昭明、陳政益

等人為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陳賢吉明知其自前任管理人

陳金定（業於98年3月間死亡）處交接取得之新臺幣（下

同）363萬2,110元現金（下稱本案款項）係本案祭祀公業所

有，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未將本

案款項登載在帳冊上，亦未存入本案祭祀公業用以保管款項

之北投區農會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北投農會帳

戶）內，而以現金方式放置在其住處，予以侵占入己，並於

本案祭祀公業其他派下員詢問時，告稱僅交接北投農會帳戶

之存款餘額11元等語，以此方式隱匿其自前任管理人處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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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款項之事實，直至東窗事發後，始於108年11月21日先

將部分款項返還派下員陳慶雄，並於109年3月18日與陳慶雄

共同將包含上述款項在內之本案款項及利息匯至北投農會帳

戶。

二、案經陳天賜告訴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上訴人即被告陳賢吉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爭執告訴

人之110年11月29日刑事陳報狀所附：陳昭明、陳慶雄、陳

政益、陳隆一、陳和平等人親筆書寫事實之陳報狀及陳天貴

由其子陳泉安代撰並經陳天貴確認之陳述事實說明狀等文件

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83頁)，因本院均未引為證據，自無

庸贅述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

二、本院援引之其他下列證據資料（包含供述證據、文書證據

等），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檢察

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對本院所提示之

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供述，包括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證

據，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原審卷第60頁、本院卷第73至8

4、173至186頁），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

之情形，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

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規定，本院所引用供

述證據及文書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之認定：

　　訊據上訴人即被告陳賢吉矢口否認有何業務侵占之犯行，辯

稱：我擔任本案祭祀公業管理人後，從前任管理人陳金定處

交接的本案款項就是現金，保管在家裏，我以個人名義開設

的陽信銀行第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陽信銀行帳戶)，是

本案祭祀公業的專用帳戶，現金是為了方便支付本案祭祀公

業支出，後來有陸續存入陽信銀行帳戶，我並未否認保管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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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定移交的現金，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員都知道有這筆錢，我

也沒有挪己私用，絕無業務侵占犯行等語。經查：

　㈠被告自99年起，擔任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人，自前任管理人

陳金定處交接取得本案款項後，未將本案款項登載在帳冊上

或存入北投農會帳戶內，而係以現金方式放置在其住處，並

於99年9月間陸續存入240萬至其以自己名義開立之陽信銀行

帳戶，直至108年11月21日、109年3月18日始將本案款項及

衍生利息共368萬780元返還派下員陳慶雄及匯款至本案祭祀

公業名義之北投農會帳戶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證人

陳慶雄之原審證詞、收據、陽信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北投農

會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調偵第1324號卷一第363至365

頁、調偵第1053號卷一第226頁、原審卷第163至168、231

頁），此部分足信為真實。

　㈡起訴書雖認被告係自陳金定交接368萬780元；惟查，被告於

原審時供稱：我是交接363萬2,110元，368萬780元是包含我

存在陽信銀行帳戶內款項所衍生的利息，因為交接金額363

萬2,110元的尾數是2,110元，所以108年間我才會將123萬2,

110元交給陳慶雄保管，並簽立收據，最後分3筆匯入北投農

會帳戶內等語（見原審卷第59、175頁）。參以告訴人陳天

賜提出之收據，其上有被告所記載「109.3.18退123萬2,110

(元)退還祭祀公業」之文字，且觀諸被告於109年3月18日匯

款至北投農會帳戶之交易明細，被告係分別以240萬元、4萬

8,670元、123萬2,110元3筆匯入北投農會帳戶內，有告訴人

提出之收據、北投農會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調偵1053

號卷一第226頁、原審卷第231頁）；證人即陳金定之子陳昭

明亦於偵查中證稱：陳金定是交接給被告362萬元左右等語

（見調偵卷一第213頁）。足認被告自陳金定處交接金額應

係363萬2,110元，差額部分即4萬8,670元則係被告將其中24

0萬元陸續存入陽信銀行帳戶後至匯款存入北投農會帳戶時

止之衍生利息，檢察官認交接金額係368萬780元，容有誤

會，由本院逕予更正，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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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被告雖以前詞置辯，否認業務侵占犯行，然查：

　1.被告並未告知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員其自陳金定處交接本案款

項：

　⑴證人即派下員陳天貴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在開會時說只有交

接11元等語（見調偵卷一第215頁）。

　⑵證人即派下員陳政益於偵查中證稱：陳金定擔任管理人時，

都有預留一些款項，作為大筆買賣或徵收土地用，且因每年

祭祀公業都要繳稅金約40萬，為了避免沒錢繳稅，我詢問被

告，上一任管理人留多少錢？但被告說沒多少錢，只有11元

等語（見調偵卷一第243頁）。

　⑶證人即派下員陳慶雄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是本案

祭祀公業的五房代表，被告說陳金定只有留11元，106年間

我有問陳昭明，陳金定只有留11元嗎？陳昭明說不是，陳金

定有留363萬餘元，所以我在106年間數度請被告在開會時公

布陳金定移交的款項，但被告每次都推託說會在適當的時候

公布，我和陳昭明一直質疑什麼是適當？被告還是一直拖，

直到108年11月21日晚上，被告拿了163萬餘元來找我，說要

我轉交陳昭明，我打電話給陳昭明說明此事，陳昭明說他沒

有立場去監管這筆錢，被告就轉而拜託我幫忙，說他開會時

就會公布，我才收下，並在隔天分別存入74萬和49萬到我和

我配偶的華南商業銀行及陽信商業銀行帳戶內，但因為陽信

商業銀行有存款上限，我就走路到被告家，將無法存入的40

萬元現金退還給被告，109年3月15日被告打電話給我，說要

把所有款項存入北投農會帳戶內，但我當時在南部，沒辦法

趕回來，直到109年3月18日我和被告相約在北投農會，我把

錢交給他，讓他存入北投農會帳戶等語（見調偵第1324號卷

一第241至245頁、原審卷第162至165頁）。

　⑷證人即派下員陳昭明於原審審理時證稱：98年我父親(陳金

定)過世 ，被告到大同街，我母親拿錢交接給他，大約360

幾萬元，有簽收，108年間，本案祭祀公業對被告提告後，

陳慶雄打電話給我，說被告跟陳慶雄說要拿錢給我保管，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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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餘萬元，我說我沒有立場可以保管，因為我不是代表等語

(見原審卷第159頁)。

　⑸觀之證人陳天貴、陳政益、陳慶雄、陳昭明之證言，互核相

符，衡以其等均係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雖因認被告管理

本案祭祀公業財產不當而衍生本案及多起民事訴訟，然彼此

供述並無齟齬，且諒無自陷偽證刑責而誣陷被告之理，其等

之證言均堪採信。由本案祭祀公業現任管理人陳天貴及派下

員陳政益、陳慶雄、陳昭明等人之證言可知，被告並未對陳

天貴、陳政益、陳慶雄告知收受陳昭明之母轉交其父陳金定

移交之本案款項，可以認定。

　2.質之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審判長問：祭祀公業北投農

會帳戶在你擔任管理人時，帳戶是誰負責保管？）我保管

的。（審判長問：你後來開了自己名義陽信銀行帳戶，你開

戶時間為99年9月8日，第一筆存入38萬，這38萬是什麼

錢？)是祭祀公業的錢，我自己名義的陽信銀行帳戶的錢都

是祭祀公業的錢。(審判長問：你的住處保管現金230幾萬，

這些現金你如何保管？)我放在家裡的櫃子裡面。（審判長

問：為何不把200多萬的錢存入陽信銀行帳戶？)200多萬陸

陸續續都有存入陽信銀行帳戶。(審判長問：你住處200多萬

現金，為何不把現金一併存入陽信銀行帳戶？為何要保管這

200多萬現金？)當初沒有想到這些，我就一直保管現金，我

保管現金也是有風險，這些錢我都沒有花，我一直都放在家

裡。（審判長問：你當管理人時，北投農會帳戶是你在保

管，為何不把錢存入北投農會帳戶，還要另外開陽信銀行帳

戶？100年北投農會帳戶是誰交給你的？)陳金定管理時，是

陳金定在保管的，我管理時，陳金定並沒有將北投農會帳戶

交給我，存摺在哪裡我並不知道，我去北投農會開戶時，農

會告訴我有一個帳戶，我才向北投農會聲請補發存摺，是在

我開陽信銀行帳戶以後。(審判長問：為何你還要聲請補發

北投農會帳戶存摺？)當初有賣土地，票是開祭祀公業的

話，要存入祭祀公業的帳戶，當時有一筆徵收補償款，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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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聲請補發。(審判長問：你一開始不曉得有祭祀公業帳

戶，開自己的帳戶，事後知道有祭祀公業的帳戶，為何錢怎

麼還留在你的帳戶？)我開了帳戶以後，(本案祭祀公業)所

有進來的錢都在那邊了。(審判長問：你既然開了祭祀公業

北投農會帳戶，為何事後租金開的支票你要存入陽信銀行帳

戶，而非存入祭祀公業北投農會帳戶？)有，就是存進入再

以現金領出來，用於祭祀公業開支。(審判長問：為何不存

入祭祀公業北投農會帳戶再領出來作祭祀公業開支用？你不

覺得這樣人家會懷疑你嗎？)我認為我這樣是有一點錯等語

(見本院卷第190至192頁)。

　3.參之被告於99年9月8日以其名義開立之陽信銀行帳戶，被告

稱其於同月10日將本案款項之100萬元及於100年7月22日將

本案款項之30萬元存入陽信銀行帳戶，有陽信銀行帳戶存摺

之交易明細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07頁) ，其餘233萬元現

金放置在家中。而被告於99年接任管理人時，本案祭祀公業

所申設之北投農會帳戶存款餘額為11元，自100年10月6日起

即有電匯、現金存入、明交票據、代收轉交、繳納稅金等頻

繁交易，有該帳戶交易明細（見調偵字第1324號卷一第87

頁）及檢查人報告在卷可佐，可見自100年10月6日起本案祭

祀公業北投農會帳戶即供本案祭祀公業頻繁使用。而被告對

於本案款項未予公開及存入北投農會帳戶之原因，先供稱：

因為這些錢是要做基金，我腦袋比較直，交接時就是現金，

我認為不能轉換使用等語（見調偵1053卷二第137頁），後

改稱：管理人換陳天賜後，我就把本案款項存到北投農會帳

戶了等語（見調偵1053卷二第137頁），嗣又改稱：我不存

入北投農會帳戶是因為交接時很亂沒有頭緒等語（見調偵卷

一第329頁），其供述前後不一。質之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

坦認其未將保管之本案款項存入本案祭祀公業名義之北投農

會帳戶，確有可議之處；所為保管模式亦與其辯護人所稱係

被告因交接時是現金形式，僅是延續前任管理人的保管方式

云云，顯有矛盾。被告拒不告知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員關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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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本案款項之情，亦未將本案款項轉匯或存入本案祭祀公

業名下之北投農會帳戶，其與一般祭祀公業管理人保管款項

之常情有違。

　4.由1.至3.可知被告自99年交接本案款項時起，即將款項以現

金形式放置在自家住處，未向派下員表明有自前任管理人處

取得本案款項，亦未登載於本案祭祀公業之帳冊，或存入本

案祭祀公業之北投農會帳戶，對於其他派下員之詢問，只告

知北投農會帳戶內之餘額11元，直至108年11月21日始將部

分款項委託其他派下員保管，並於109年3月18日全數匯入北

投農會帳戶，致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長達近10年無從得知

本案款項及其流向，與被告所稱派下員均知悉本案款項之數

額云云有異。衡諸一般祭祀公業運作現況，派下員之間並非

彼此熟識或密切聯繫，對於祭祀公業事務之運作，高度仰賴

書面資料之登載及召開派下員大會時之報告，然被告身為本

案款項之管理人，卻以前開手段隱匿本案款項之相關資訊，

足認被告確有將自己持有之本案款項變易為自己所有，而基

於所有人之地位對本案款項加以支配占有之侵占犯意及行

為。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要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

事證明確，被告之業務侵占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之說明：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6條第2項於108年12月25日經修正公

布，並自同年月27日施行，惟因此次修法僅係將刑法施行法

第1條之1第2項提高30倍規定予以明文化，不涉及犯罪範圍

或刑之加重或減輕，故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依一般法律

適用原則，應適用裁判時之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規定。

　㈡被告既被推選為本案祭祀公業管理人，即負有保管及處理本

案祭祀公業有關財產事項職責，就本案祭祀公業財產之管理

而言，被告係從事業務之人，其於擔任管理人期間，侵占本

案款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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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撤銷改判之理由及科刑審酌事項：

　㈠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

查：被告上訴猶執陳詞否認犯行，雖無理由；惟被告因違背

其與本案祭祀公業間之信賴關係，致生損害於本案祭祀公業

全體派下員之財產，犯罪後始終否認犯行，法治觀念顯有不

足，其因於擔任本案祭祀公業管理人期間出售本案祭祀公業

土地，遭本案祭祀公業其他派下員質疑合法性，現與本案祭

祀公業間另有多起民事訴訟，致本件無法達成民事和解，然

被告現已83歲，並無前科(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且於偵

查後已如數歸還本案侵占款項，原審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

要屬過重，核與罪刑相當原則有違。檢察官據告訴人請求上

訴主張被告仍飾詞狡辯，被侵占之款項無法追回，原判決量

刑太輕等語，為無理由。原判決既有量刑過重之不當，自應

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審酌被告為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人，未能謹守管理人分

際，貪圖一己之利，侵占業務上所保管之款項達363萬2,110

元，數額非微，違背其與本案祭祀公業間之信賴關係，致生

損害於本案祭祀公業全體派下員之財產，應予非難，復考量

被告現已83歲、並無前科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係一時貪

利，手段、情節、告訴人及本案祭祀公業所受損害，犯罪後

否認犯行，惟已如數歸還本案侵占款項，及被告自陳初中肄

業之智識程度、退休、沒有工作、已婚、小孩均已成年、經

濟狀況尚可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94頁）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㈢沒收之說明：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

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

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

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

項、同法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所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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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款項共計363萬2,110元，被告已如數匯款至本案祭祀公業

之北投農會帳戶，自無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思吟提起公訴，檢察官余秉甄上訴，檢察官林俊

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柯姿佐

　　　　　　　　　　　　　　　　　　　法　官　黃雅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鄭雅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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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959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賢吉




選任辯護人  施宣旭律師
            施佳鑽律師
            陳俐廷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業務侵占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84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調偵字第13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陳賢吉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陳賢吉自民國99年起，擔任祭祀公業陳伯記（下稱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人，負責管理本案祭祀公業之收入、支出，係從事業務之人，陳天貴、陳慶雄、陳天賜、陳昭明、陳政益等人為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陳賢吉明知其自前任管理人陳金定（業於98年3月間死亡）處交接取得之新臺幣（下同）363萬2,110元現金（下稱本案款項）係本案祭祀公業所有，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未將本案款項登載在帳冊上，亦未存入本案祭祀公業用以保管款項之北投區農會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北投農會帳戶）內，而以現金方式放置在其住處，予以侵占入己，並於本案祭祀公業其他派下員詢問時，告稱僅交接北投農會帳戶之存款餘額11元等語，以此方式隱匿其自前任管理人處取得本案款項之事實，直至東窗事發後，始於108年11月21日先將部分款項返還派下員陳慶雄，並於109年3月18日與陳慶雄共同將包含上述款項在內之本案款項及利息匯至北投農會帳戶。
二、案經陳天賜告訴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上訴人即被告陳賢吉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爭執告訴人之110年11月29日刑事陳報狀所附：陳昭明、陳慶雄、陳政益、陳隆一、陳和平等人親筆書寫事實之陳報狀及陳天貴由其子陳泉安代撰並經陳天貴確認之陳述事實說明狀等文件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83頁)，因本院均未引為證據，自無庸贅述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
二、本院援引之其他下列證據資料（包含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對本院所提示之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供述，包括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證據，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原審卷第60頁、本院卷第73至84、173至186頁），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規定，本院所引用供述證據及文書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之認定：
　　訊據上訴人即被告陳賢吉矢口否認有何業務侵占之犯行，辯稱：我擔任本案祭祀公業管理人後，從前任管理人陳金定處交接的本案款項就是現金，保管在家裏，我以個人名義開設的陽信銀行第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陽信銀行帳戶)，是本案祭祀公業的專用帳戶，現金是為了方便支付本案祭祀公業支出，後來有陸續存入陽信銀行帳戶，我並未否認保管陳金定移交的現金，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員都知道有這筆錢，我也沒有挪己私用，絕無業務侵占犯行等語。經查：
　㈠被告自99年起，擔任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人，自前任管理人陳金定處交接取得本案款項後，未將本案款項登載在帳冊上或存入北投農會帳戶內，而係以現金方式放置在其住處，並於99年9月間陸續存入240萬至其以自己名義開立之陽信銀行帳戶，直至108年11月21日、109年3月18日始將本案款項及衍生利息共368萬780元返還派下員陳慶雄及匯款至本案祭祀公業名義之北投農會帳戶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證人陳慶雄之原審證詞、收據、陽信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北投農會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調偵第1324號卷一第363至365頁、調偵第1053號卷一第226頁、原審卷第163至168、231頁），此部分足信為真實。
　㈡起訴書雖認被告係自陳金定交接368萬780元；惟查，被告於原審時供稱：我是交接363萬2,110元，368萬780元是包含我存在陽信銀行帳戶內款項所衍生的利息，因為交接金額363萬2,110元的尾數是2,110元，所以108年間我才會將123萬2,110元交給陳慶雄保管，並簽立收據，最後分3筆匯入北投農會帳戶內等語（見原審卷第59、175頁）。參以告訴人陳天賜提出之收據，其上有被告所記載「109.3.18退123萬2,110(元)退還祭祀公業」之文字，且觀諸被告於109年3月18日匯款至北投農會帳戶之交易明細，被告係分別以240萬元、4萬8,670元、123萬2,110元3筆匯入北投農會帳戶內，有告訴人提出之收據、北投農會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調偵1053號卷一第226頁、原審卷第231頁）；證人即陳金定之子陳昭明亦於偵查中證稱：陳金定是交接給被告362萬元左右等語（見調偵卷一第213頁）。足認被告自陳金定處交接金額應係363萬2,110元，差額部分即4萬8,670元則係被告將其中240萬元陸續存入陽信銀行帳戶後至匯款存入北投農會帳戶時止之衍生利息，檢察官認交接金額係368萬780元，容有誤會，由本院逕予更正，合先敘明。
　㈢被告雖以前詞置辯，否認業務侵占犯行，然查：
　1.被告並未告知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員其自陳金定處交接本案款項：
　⑴證人即派下員陳天貴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在開會時說只有交接11元等語（見調偵卷一第215頁）。
　⑵證人即派下員陳政益於偵查中證稱：陳金定擔任管理人時，都有預留一些款項，作為大筆買賣或徵收土地用，且因每年祭祀公業都要繳稅金約40萬，為了避免沒錢繳稅，我詢問被告，上一任管理人留多少錢？但被告說沒多少錢，只有11元等語（見調偵卷一第243頁）。
　⑶證人即派下員陳慶雄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是本案祭祀公業的五房代表，被告說陳金定只有留11元，106年間我有問陳昭明，陳金定只有留11元嗎？陳昭明說不是，陳金定有留363萬餘元，所以我在106年間數度請被告在開會時公布陳金定移交的款項，但被告每次都推託說會在適當的時候公布，我和陳昭明一直質疑什麼是適當？被告還是一直拖，直到108年11月21日晚上，被告拿了163萬餘元來找我，說要我轉交陳昭明，我打電話給陳昭明說明此事，陳昭明說他沒有立場去監管這筆錢，被告就轉而拜託我幫忙，說他開會時就會公布，我才收下，並在隔天分別存入74萬和49萬到我和我配偶的華南商業銀行及陽信商業銀行帳戶內，但因為陽信商業銀行有存款上限，我就走路到被告家，將無法存入的40萬元現金退還給被告，109年3月15日被告打電話給我，說要把所有款項存入北投農會帳戶內，但我當時在南部，沒辦法趕回來，直到109年3月18日我和被告相約在北投農會，我把錢交給他，讓他存入北投農會帳戶等語（見調偵第1324號卷一第241至245頁、原審卷第162至165頁）。
　⑷證人即派下員陳昭明於原審審理時證稱：98年我父親(陳金定)過世 ，被告到大同街，我母親拿錢交接給他，大約360幾萬元，有簽收，108年間，本案祭祀公業對被告提告後，陳慶雄打電話給我，說被告跟陳慶雄說要拿錢給我保管，約百餘萬元，我說我沒有立場可以保管，因為我不是代表等語(見原審卷第159頁)。
　⑸觀之證人陳天貴、陳政益、陳慶雄、陳昭明之證言，互核相符，衡以其等均係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雖因認被告管理本案祭祀公業財產不當而衍生本案及多起民事訴訟，然彼此供述並無齟齬，且諒無自陷偽證刑責而誣陷被告之理，其等之證言均堪採信。由本案祭祀公業現任管理人陳天貴及派下員陳政益、陳慶雄、陳昭明等人之證言可知，被告並未對陳天貴、陳政益、陳慶雄告知收受陳昭明之母轉交其父陳金定移交之本案款項，可以認定。
　2.質之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審判長問：祭祀公業北投農會帳戶在你擔任管理人時，帳戶是誰負責保管？）我保管的。（審判長問：你後來開了自己名義陽信銀行帳戶，你開戶時間為99年9月8日，第一筆存入38萬，這38萬是什麼錢？)是祭祀公業的錢，我自己名義的陽信銀行帳戶的錢都是祭祀公業的錢。(審判長問：你的住處保管現金230幾萬，這些現金你如何保管？)我放在家裡的櫃子裡面。（審判長問：為何不把200多萬的錢存入陽信銀行帳戶？)200多萬陸陸續續都有存入陽信銀行帳戶。(審判長問：你住處200多萬現金，為何不把現金一併存入陽信銀行帳戶？為何要保管這200多萬現金？)當初沒有想到這些，我就一直保管現金，我保管現金也是有風險，這些錢我都沒有花，我一直都放在家裡。（審判長問：你當管理人時，北投農會帳戶是你在保管，為何不把錢存入北投農會帳戶，還要另外開陽信銀行帳戶？100年北投農會帳戶是誰交給你的？)陳金定管理時，是陳金定在保管的，我管理時，陳金定並沒有將北投農會帳戶交給我，存摺在哪裡我並不知道，我去北投農會開戶時，農會告訴我有一個帳戶，我才向北投農會聲請補發存摺，是在我開陽信銀行帳戶以後。(審判長問：為何你還要聲請補發北投農會帳戶存摺？)當初有賣土地，票是開祭祀公業的話，要存入祭祀公業的帳戶，當時有一筆徵收補償款，所以我才聲請補發。(審判長問：你一開始不曉得有祭祀公業帳戶，開自己的帳戶，事後知道有祭祀公業的帳戶，為何錢怎麼還留在你的帳戶？)我開了帳戶以後，(本案祭祀公業)所有進來的錢都在那邊了。(審判長問：你既然開了祭祀公業北投農會帳戶，為何事後租金開的支票你要存入陽信銀行帳戶，而非存入祭祀公業北投農會帳戶？)有，就是存進入再以現金領出來，用於祭祀公業開支。(審判長問：為何不存入祭祀公業北投農會帳戶再領出來作祭祀公業開支用？你不覺得這樣人家會懷疑你嗎？)我認為我這樣是有一點錯等語(見本院卷第190至192頁)。
　3.參之被告於99年9月8日以其名義開立之陽信銀行帳戶，被告稱其於同月10日將本案款項之100萬元及於100年7月22日將本案款項之30萬元存入陽信銀行帳戶，有陽信銀行帳戶存摺之交易明細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07頁) ，其餘233萬元現金放置在家中。而被告於99年接任管理人時，本案祭祀公業所申設之北投農會帳戶存款餘額為11元，自100年10月6日起即有電匯、現金存入、明交票據、代收轉交、繳納稅金等頻繁交易，有該帳戶交易明細（見調偵字第1324號卷一第87頁）及檢查人報告在卷可佐，可見自100年10月6日起本案祭祀公業北投農會帳戶即供本案祭祀公業頻繁使用。而被告對於本案款項未予公開及存入北投農會帳戶之原因，先供稱：因為這些錢是要做基金，我腦袋比較直，交接時就是現金，我認為不能轉換使用等語（見調偵1053卷二第137頁），後改稱：管理人換陳天賜後，我就把本案款項存到北投農會帳戶了等語（見調偵1053卷二第137頁），嗣又改稱：我不存入北投農會帳戶是因為交接時很亂沒有頭緒等語（見調偵卷一第329頁），其供述前後不一。質之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坦認其未將保管之本案款項存入本案祭祀公業名義之北投農會帳戶，確有可議之處；所為保管模式亦與其辯護人所稱係被告因交接時是現金形式，僅是延續前任管理人的保管方式云云，顯有矛盾。被告拒不告知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員關於其保管本案款項之情，亦未將本案款項轉匯或存入本案祭祀公業名下之北投農會帳戶，其與一般祭祀公業管理人保管款項之常情有違。
　4.由1.至3.可知被告自99年交接本案款項時起，即將款項以現金形式放置在自家住處，未向派下員表明有自前任管理人處取得本案款項，亦未登載於本案祭祀公業之帳冊，或存入本案祭祀公業之北投農會帳戶，對於其他派下員之詢問，只告知北投農會帳戶內之餘額11元，直至108年11月21日始將部分款項委託其他派下員保管，並於109年3月18日全數匯入北投農會帳戶，致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長達近10年無從得知本案款項及其流向，與被告所稱派下員均知悉本案款項之數額云云有異。衡諸一般祭祀公業運作現況，派下員之間並非彼此熟識或密切聯繫，對於祭祀公業事務之運作，高度仰賴書面資料之登載及召開派下員大會時之報告，然被告身為本案款項之管理人，卻以前開手段隱匿本案款項之相關資訊，足認被告確有將自己持有之本案款項變易為自己所有，而基於所有人之地位對本案款項加以支配占有之侵占犯意及行為。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要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業務侵占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之說明：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6條第2項於108年12月25日經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27日施行，惟因此次修法僅係將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提高30倍規定予以明文化，不涉及犯罪範圍或刑之加重或減輕，故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應適用裁判時之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規定。
　㈡被告既被推選為本案祭祀公業管理人，即負有保管及處理本案祭祀公業有關財產事項職責，就本案祭祀公業財產之管理而言，被告係從事業務之人，其於擔任管理人期間，侵占本案款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及科刑審酌事項：
　㈠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查：被告上訴猶執陳詞否認犯行，雖無理由；惟被告因違背其與本案祭祀公業間之信賴關係，致生損害於本案祭祀公業全體派下員之財產，犯罪後始終否認犯行，法治觀念顯有不足，其因於擔任本案祭祀公業管理人期間出售本案祭祀公業土地，遭本案祭祀公業其他派下員質疑合法性，現與本案祭祀公業間另有多起民事訴訟，致本件無法達成民事和解，然被告現已83歲，並無前科(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且於偵查後已如數歸還本案侵占款項，原審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要屬過重，核與罪刑相當原則有違。檢察官據告訴人請求上訴主張被告仍飾詞狡辯，被侵占之款項無法追回，原判決量刑太輕等語，為無理由。原判決既有量刑過重之不當，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審酌被告為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人，未能謹守管理人分際，貪圖一己之利，侵占業務上所保管之款項達363萬2,110元，數額非微，違背其與本案祭祀公業間之信賴關係，致生損害於本案祭祀公業全體派下員之財產，應予非難，復考量被告現已83歲、並無前科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係一時貪利，手段、情節、告訴人及本案祭祀公業所受損害，犯罪後否認犯行，惟已如數歸還本案侵占款項，及被告自陳初中肄業之智識程度、退休、沒有工作、已婚、小孩均已成年、經濟狀況尚可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9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㈢沒收之說明：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同法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所侵占之款項共計363萬2,110元，被告已如數匯款至本案祭祀公業之北投農會帳戶，自無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思吟提起公訴，檢察官余秉甄上訴，檢察官林俊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柯姿佐
　　　　　　　　　　　　　　　　　　　法　官　黃雅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鄭雅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959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賢吉


選任辯護人  施宣旭律師
            施佳鑽律師
            陳俐廷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業務侵占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
年度易字第84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調偵字第1324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陳賢吉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陳賢吉自民國99年起，擔任祭祀公業陳伯記（下稱本案祭祀
    公業）之管理人，負責管理本案祭祀公業之收入、支出，係
    從事業務之人，陳天貴、陳慶雄、陳天賜、陳昭明、陳政益
    等人為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陳賢吉明知其自前任管理人
    陳金定（業於98年3月間死亡）處交接取得之新臺幣（下同
    ）363萬2,110元現金（下稱本案款項）係本案祭祀公業所有
    ，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未將本案
    款項登載在帳冊上，亦未存入本案祭祀公業用以保管款項之
    北投區農會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北投農會帳戶
    ）內，而以現金方式放置在其住處，予以侵占入己，並於本
    案祭祀公業其他派下員詢問時，告稱僅交接北投農會帳戶之
    存款餘額11元等語，以此方式隱匿其自前任管理人處取得本
    案款項之事實，直至東窗事發後，始於108年11月21日先將
    部分款項返還派下員陳慶雄，並於109年3月18日與陳慶雄共
    同將包含上述款項在內之本案款項及利息匯至北投農會帳戶
    。
二、案經陳天賜告訴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上訴人即被告陳賢吉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爭執告訴
    人之110年11月29日刑事陳報狀所附：陳昭明、陳慶雄、陳
    政益、陳隆一、陳和平等人親筆書寫事實之陳報狀及陳天貴
    由其子陳泉安代撰並經陳天貴確認之陳述事實說明狀等文件
    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83頁)，因本院均未引為證據，自無
    庸贅述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
二、本院援引之其他下列證據資料（包含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
    ），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檢察官、
    被告及其辯護人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對本院所提示之被告
    以外之人審判外之供述，包括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證據，
    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原審卷第60頁、本院卷第73至84、173
    至186頁），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
    ，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
    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規定，本院所引用供述證據
    及文書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之認定：
　　訊據上訴人即被告陳賢吉矢口否認有何業務侵占之犯行，辯
    稱：我擔任本案祭祀公業管理人後，從前任管理人陳金定處
    交接的本案款項就是現金，保管在家裏，我以個人名義開設
    的陽信銀行第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陽信銀行帳戶)，是
    本案祭祀公業的專用帳戶，現金是為了方便支付本案祭祀公
    業支出，後來有陸續存入陽信銀行帳戶，我並未否認保管陳
    金定移交的現金，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員都知道有這筆錢，我
    也沒有挪己私用，絕無業務侵占犯行等語。經查：
　㈠被告自99年起，擔任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人，自前任管理人
    陳金定處交接取得本案款項後，未將本案款項登載在帳冊上
    或存入北投農會帳戶內，而係以現金方式放置在其住處，並
    於99年9月間陸續存入240萬至其以自己名義開立之陽信銀行
    帳戶，直至108年11月21日、109年3月18日始將本案款項及
    衍生利息共368萬780元返還派下員陳慶雄及匯款至本案祭祀
    公業名義之北投農會帳戶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證人
    陳慶雄之原審證詞、收據、陽信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北投農
    會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調偵第1324號卷一第363至365
    頁、調偵第1053號卷一第226頁、原審卷第163至168、231頁
    ），此部分足信為真實。
　㈡起訴書雖認被告係自陳金定交接368萬780元；惟查，被告於
    原審時供稱：我是交接363萬2,110元，368萬780元是包含我
    存在陽信銀行帳戶內款項所衍生的利息，因為交接金額363
    萬2,110元的尾數是2,110元，所以108年間我才會將123萬2,
    110元交給陳慶雄保管，並簽立收據，最後分3筆匯入北投農
    會帳戶內等語（見原審卷第59、175頁）。參以告訴人陳天
    賜提出之收據，其上有被告所記載「109.3.18退123萬2,110
    (元)退還祭祀公業」之文字，且觀諸被告於109年3月18日匯
    款至北投農會帳戶之交易明細，被告係分別以240萬元、4萬
    8,670元、123萬2,110元3筆匯入北投農會帳戶內，有告訴人
    提出之收據、北投農會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調偵1053
    號卷一第226頁、原審卷第231頁）；證人即陳金定之子陳昭
    明亦於偵查中證稱：陳金定是交接給被告362萬元左右等語
    （見調偵卷一第213頁）。足認被告自陳金定處交接金額應
    係363萬2,110元，差額部分即4萬8,670元則係被告將其中24
    0萬元陸續存入陽信銀行帳戶後至匯款存入北投農會帳戶時
    止之衍生利息，檢察官認交接金額係368萬780元，容有誤會
    ，由本院逕予更正，合先敘明。
　㈢被告雖以前詞置辯，否認業務侵占犯行，然查：
　1.被告並未告知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員其自陳金定處交接本案款
    項：
　⑴證人即派下員陳天貴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在開會時說只有交
    接11元等語（見調偵卷一第215頁）。
　⑵證人即派下員陳政益於偵查中證稱：陳金定擔任管理人時，
    都有預留一些款項，作為大筆買賣或徵收土地用，且因每年
    祭祀公業都要繳稅金約40萬，為了避免沒錢繳稅，我詢問被
    告，上一任管理人留多少錢？但被告說沒多少錢，只有11元
    等語（見調偵卷一第243頁）。
　⑶證人即派下員陳慶雄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是本案
    祭祀公業的五房代表，被告說陳金定只有留11元，106年間
    我有問陳昭明，陳金定只有留11元嗎？陳昭明說不是，陳金
    定有留363萬餘元，所以我在106年間數度請被告在開會時公
    布陳金定移交的款項，但被告每次都推託說會在適當的時候
    公布，我和陳昭明一直質疑什麼是適當？被告還是一直拖，
    直到108年11月21日晚上，被告拿了163萬餘元來找我，說要
    我轉交陳昭明，我打電話給陳昭明說明此事，陳昭明說他沒
    有立場去監管這筆錢，被告就轉而拜託我幫忙，說他開會時
    就會公布，我才收下，並在隔天分別存入74萬和49萬到我和
    我配偶的華南商業銀行及陽信商業銀行帳戶內，但因為陽信
    商業銀行有存款上限，我就走路到被告家，將無法存入的40
    萬元現金退還給被告，109年3月15日被告打電話給我，說要
    把所有款項存入北投農會帳戶內，但我當時在南部，沒辦法
    趕回來，直到109年3月18日我和被告相約在北投農會，我把
    錢交給他，讓他存入北投農會帳戶等語（見調偵第1324號卷
    一第241至245頁、原審卷第162至165頁）。
　⑷證人即派下員陳昭明於原審審理時證稱：98年我父親(陳金定
    )過世 ，被告到大同街，我母親拿錢交接給他，大約360幾
    萬元，有簽收，108年間，本案祭祀公業對被告提告後，陳
    慶雄打電話給我，說被告跟陳慶雄說要拿錢給我保管，約百
    餘萬元，我說我沒有立場可以保管，因為我不是代表等語(
    見原審卷第159頁)。
　⑸觀之證人陳天貴、陳政益、陳慶雄、陳昭明之證言，互核相
    符，衡以其等均係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雖因認被告管理
    本案祭祀公業財產不當而衍生本案及多起民事訴訟，然彼此
    供述並無齟齬，且諒無自陷偽證刑責而誣陷被告之理，其等
    之證言均堪採信。由本案祭祀公業現任管理人陳天貴及派下
    員陳政益、陳慶雄、陳昭明等人之證言可知，被告並未對陳
    天貴、陳政益、陳慶雄告知收受陳昭明之母轉交其父陳金定
    移交之本案款項，可以認定。
　2.質之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審判長問：祭祀公業北投農
    會帳戶在你擔任管理人時，帳戶是誰負責保管？）我保管的
    。（審判長問：你後來開了自己名義陽信銀行帳戶，你開戶
    時間為99年9月8日，第一筆存入38萬，這38萬是什麼錢？)
    是祭祀公業的錢，我自己名義的陽信銀行帳戶的錢都是祭祀
    公業的錢。(審判長問：你的住處保管現金230幾萬，這些現
    金你如何保管？)我放在家裡的櫃子裡面。（審判長問：為
    何不把200多萬的錢存入陽信銀行帳戶？)200多萬陸陸續續
    都有存入陽信銀行帳戶。(審判長問：你住處200多萬現金，
    為何不把現金一併存入陽信銀行帳戶？為何要保管這200多
    萬現金？)當初沒有想到這些，我就一直保管現金，我保管
    現金也是有風險，這些錢我都沒有花，我一直都放在家裡。
    （審判長問：你當管理人時，北投農會帳戶是你在保管，為
    何不把錢存入北投農會帳戶，還要另外開陽信銀行帳戶？10
    0年北投農會帳戶是誰交給你的？)陳金定管理時，是陳金定
    在保管的，我管理時，陳金定並沒有將北投農會帳戶交給我
    ，存摺在哪裡我並不知道，我去北投農會開戶時，農會告訴
    我有一個帳戶，我才向北投農會聲請補發存摺，是在我開陽
    信銀行帳戶以後。(審判長問：為何你還要聲請補發北投農
    會帳戶存摺？)當初有賣土地，票是開祭祀公業的話，要存
    入祭祀公業的帳戶，當時有一筆徵收補償款，所以我才聲請
    補發。(審判長問：你一開始不曉得有祭祀公業帳戶，開自
    己的帳戶，事後知道有祭祀公業的帳戶，為何錢怎麼還留在
    你的帳戶？)我開了帳戶以後，(本案祭祀公業)所有進來的
    錢都在那邊了。(審判長問：你既然開了祭祀公業北投農會
    帳戶，為何事後租金開的支票你要存入陽信銀行帳戶，而非
    存入祭祀公業北投農會帳戶？)有，就是存進入再以現金領
    出來，用於祭祀公業開支。(審判長問：為何不存入祭祀公
    業北投農會帳戶再領出來作祭祀公業開支用？你不覺得這樣
    人家會懷疑你嗎？)我認為我這樣是有一點錯等語(見本院卷
    第190至192頁)。
　3.參之被告於99年9月8日以其名義開立之陽信銀行帳戶，被告
    稱其於同月10日將本案款項之100萬元及於100年7月22日將
    本案款項之30萬元存入陽信銀行帳戶，有陽信銀行帳戶存摺
    之交易明細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07頁) ，其餘233萬元現
    金放置在家中。而被告於99年接任管理人時，本案祭祀公業
    所申設之北投農會帳戶存款餘額為11元，自100年10月6日起
    即有電匯、現金存入、明交票據、代收轉交、繳納稅金等頻
    繁交易，有該帳戶交易明細（見調偵字第1324號卷一第87頁
    ）及檢查人報告在卷可佐，可見自100年10月6日起本案祭祀
    公業北投農會帳戶即供本案祭祀公業頻繁使用。而被告對於
    本案款項未予公開及存入北投農會帳戶之原因，先供稱：因
    為這些錢是要做基金，我腦袋比較直，交接時就是現金，我
    認為不能轉換使用等語（見調偵1053卷二第137頁），後改
    稱：管理人換陳天賜後，我就把本案款項存到北投農會帳戶
    了等語（見調偵1053卷二第137頁），嗣又改稱：我不存入
    北投農會帳戶是因為交接時很亂沒有頭緒等語（見調偵卷一
    第329頁），其供述前後不一。質之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坦
    認其未將保管之本案款項存入本案祭祀公業名義之北投農會
    帳戶，確有可議之處；所為保管模式亦與其辯護人所稱係被
    告因交接時是現金形式，僅是延續前任管理人的保管方式云
    云，顯有矛盾。被告拒不告知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員關於其保
    管本案款項之情，亦未將本案款項轉匯或存入本案祭祀公業
    名下之北投農會帳戶，其與一般祭祀公業管理人保管款項之
    常情有違。
　4.由1.至3.可知被告自99年交接本案款項時起，即將款項以現
    金形式放置在自家住處，未向派下員表明有自前任管理人處
    取得本案款項，亦未登載於本案祭祀公業之帳冊，或存入本
    案祭祀公業之北投農會帳戶，對於其他派下員之詢問，只告
    知北投農會帳戶內之餘額11元，直至108年11月21日始將部
    分款項委託其他派下員保管，並於109年3月18日全數匯入北
    投農會帳戶，致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長達近10年無從得知
    本案款項及其流向，與被告所稱派下員均知悉本案款項之數
    額云云有異。衡諸一般祭祀公業運作現況，派下員之間並非
    彼此熟識或密切聯繫，對於祭祀公業事務之運作，高度仰賴
    書面資料之登載及召開派下員大會時之報告，然被告身為本
    案款項之管理人，卻以前開手段隱匿本案款項之相關資訊，
    足認被告確有將自己持有之本案款項變易為自己所有，而基
    於所有人之地位對本案款項加以支配占有之侵占犯意及行為
    。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要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
    事證明確，被告之業務侵占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之說明：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6條第2項於108年12月25日經修正公布
    ，並自同年月27日施行，惟因此次修法僅係將刑法施行法第
    1條之1第2項提高30倍規定予以明文化，不涉及犯罪範圍或
    刑之加重或減輕，故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依一般法律適
    用原則，應適用裁判時之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規定。
　㈡被告既被推選為本案祭祀公業管理人，即負有保管及處理本
    案祭祀公業有關財產事項職責，就本案祭祀公業財產之管理
    而言，被告係從事業務之人，其於擔任管理人期間，侵占本
    案款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及科刑審酌事項：
　㈠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查
    ：被告上訴猶執陳詞否認犯行，雖無理由；惟被告因違背其
    與本案祭祀公業間之信賴關係，致生損害於本案祭祀公業全
    體派下員之財產，犯罪後始終否認犯行，法治觀念顯有不足
    ，其因於擔任本案祭祀公業管理人期間出售本案祭祀公業土
    地，遭本案祭祀公業其他派下員質疑合法性，現與本案祭祀
    公業間另有多起民事訴訟，致本件無法達成民事和解，然被
    告現已83歲，並無前科(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且於偵查
    後已如數歸還本案侵占款項，原審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要
    屬過重，核與罪刑相當原則有違。檢察官據告訴人請求上訴
    主張被告仍飾詞狡辯，被侵占之款項無法追回，原判決量刑
    太輕等語，為無理由。原判決既有量刑過重之不當，自應由
    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審酌被告為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人，未能謹守管理人分際
    ，貪圖一己之利，侵占業務上所保管之款項達363萬2,110元
    ，數額非微，違背其與本案祭祀公業間之信賴關係，致生損
    害於本案祭祀公業全體派下員之財產，應予非難，復考量被
    告現已83歲、並無前科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係一時貪利
    ，手段、情節、告訴人及本案祭祀公業所受損害，犯罪後否
    認犯行，惟已如數歸還本案侵占款項，及被告自陳初中肄業
    之智識程度、退休、沒有工作、已婚、小孩均已成年、經濟
    狀況尚可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94頁）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㈢沒收之說明：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
    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
    、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
    ，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
    同法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所侵占之款
    項共計363萬2,110元，被告已如數匯款至本案祭祀公業之北
    投農會帳戶，自無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思吟提起公訴，檢察官余秉甄上訴，檢察官林俊
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柯姿佐
　　　　　　　　　　　　　　　　　　　法　官　黃雅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鄭雅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959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陳賢吉


選任辯護人  施宣旭律師
            施佳鑽律師
            陳俐廷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業務侵占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84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調偵字第13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陳賢吉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陳賢吉自民國99年起，擔任祭祀公業陳伯記（下稱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人，負責管理本案祭祀公業之收入、支出，係從事業務之人，陳天貴、陳慶雄、陳天賜、陳昭明、陳政益等人為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陳賢吉明知其自前任管理人陳金定（業於98年3月間死亡）處交接取得之新臺幣（下同）363萬2,110元現金（下稱本案款項）係本案祭祀公業所有，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業務侵占之犯意，未將本案款項登載在帳冊上，亦未存入本案祭祀公業用以保管款項之北投區農會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北投農會帳戶）內，而以現金方式放置在其住處，予以侵占入己，並於本案祭祀公業其他派下員詢問時，告稱僅交接北投農會帳戶之存款餘額11元等語，以此方式隱匿其自前任管理人處取得本案款項之事實，直至東窗事發後，始於108年11月21日先將部分款項返還派下員陳慶雄，並於109年3月18日與陳慶雄共同將包含上述款項在內之本案款項及利息匯至北投農會帳戶。
二、案經陳天賜告訴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上訴人即被告陳賢吉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爭執告訴人之110年11月29日刑事陳報狀所附：陳昭明、陳慶雄、陳政益、陳隆一、陳和平等人親筆書寫事實之陳報狀及陳天貴由其子陳泉安代撰並經陳天貴確認之陳述事實說明狀等文件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83頁)，因本院均未引為證據，自無庸贅述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
二、本院援引之其他下列證據資料（包含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對本院所提示之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供述，包括供述證據、文書證據等證據，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原審卷第60頁、本院卷第73至84、173至186頁），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至第159條之5規定，本院所引用供述證據及文書證據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之認定：
　　訊據上訴人即被告陳賢吉矢口否認有何業務侵占之犯行，辯稱：我擔任本案祭祀公業管理人後，從前任管理人陳金定處交接的本案款項就是現金，保管在家裏，我以個人名義開設的陽信銀行第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陽信銀行帳戶)，是本案祭祀公業的專用帳戶，現金是為了方便支付本案祭祀公業支出，後來有陸續存入陽信銀行帳戶，我並未否認保管陳金定移交的現金，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員都知道有這筆錢，我也沒有挪己私用，絕無業務侵占犯行等語。經查：
　㈠被告自99年起，擔任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人，自前任管理人陳金定處交接取得本案款項後，未將本案款項登載在帳冊上或存入北投農會帳戶內，而係以現金方式放置在其住處，並於99年9月間陸續存入240萬至其以自己名義開立之陽信銀行帳戶，直至108年11月21日、109年3月18日始將本案款項及衍生利息共368萬780元返還派下員陳慶雄及匯款至本案祭祀公業名義之北投農會帳戶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證人陳慶雄之原審證詞、收據、陽信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北投農會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調偵第1324號卷一第363至365頁、調偵第1053號卷一第226頁、原審卷第163至168、231頁），此部分足信為真實。
　㈡起訴書雖認被告係自陳金定交接368萬780元；惟查，被告於原審時供稱：我是交接363萬2,110元，368萬780元是包含我存在陽信銀行帳戶內款項所衍生的利息，因為交接金額363萬2,110元的尾數是2,110元，所以108年間我才會將123萬2,110元交給陳慶雄保管，並簽立收據，最後分3筆匯入北投農會帳戶內等語（見原審卷第59、175頁）。參以告訴人陳天賜提出之收據，其上有被告所記載「109.3.18退123萬2,110(元)退還祭祀公業」之文字，且觀諸被告於109年3月18日匯款至北投農會帳戶之交易明細，被告係分別以240萬元、4萬8,670元、123萬2,110元3筆匯入北投農會帳戶內，有告訴人提出之收據、北投農會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見調偵1053號卷一第226頁、原審卷第231頁）；證人即陳金定之子陳昭明亦於偵查中證稱：陳金定是交接給被告362萬元左右等語（見調偵卷一第213頁）。足認被告自陳金定處交接金額應係363萬2,110元，差額部分即4萬8,670元則係被告將其中240萬元陸續存入陽信銀行帳戶後至匯款存入北投農會帳戶時止之衍生利息，檢察官認交接金額係368萬780元，容有誤會，由本院逕予更正，合先敘明。
　㈢被告雖以前詞置辯，否認業務侵占犯行，然查：
　1.被告並未告知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員其自陳金定處交接本案款項：
　⑴證人即派下員陳天貴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在開會時說只有交接11元等語（見調偵卷一第215頁）。
　⑵證人即派下員陳政益於偵查中證稱：陳金定擔任管理人時，都有預留一些款項，作為大筆買賣或徵收土地用，且因每年祭祀公業都要繳稅金約40萬，為了避免沒錢繳稅，我詢問被告，上一任管理人留多少錢？但被告說沒多少錢，只有11元等語（見調偵卷一第243頁）。
　⑶證人即派下員陳慶雄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是本案祭祀公業的五房代表，被告說陳金定只有留11元，106年間我有問陳昭明，陳金定只有留11元嗎？陳昭明說不是，陳金定有留363萬餘元，所以我在106年間數度請被告在開會時公布陳金定移交的款項，但被告每次都推託說會在適當的時候公布，我和陳昭明一直質疑什麼是適當？被告還是一直拖，直到108年11月21日晚上，被告拿了163萬餘元來找我，說要我轉交陳昭明，我打電話給陳昭明說明此事，陳昭明說他沒有立場去監管這筆錢，被告就轉而拜託我幫忙，說他開會時就會公布，我才收下，並在隔天分別存入74萬和49萬到我和我配偶的華南商業銀行及陽信商業銀行帳戶內，但因為陽信商業銀行有存款上限，我就走路到被告家，將無法存入的40萬元現金退還給被告，109年3月15日被告打電話給我，說要把所有款項存入北投農會帳戶內，但我當時在南部，沒辦法趕回來，直到109年3月18日我和被告相約在北投農會，我把錢交給他，讓他存入北投農會帳戶等語（見調偵第1324號卷一第241至245頁、原審卷第162至165頁）。
　⑷證人即派下員陳昭明於原審審理時證稱：98年我父親(陳金定)過世 ，被告到大同街，我母親拿錢交接給他，大約360幾萬元，有簽收，108年間，本案祭祀公業對被告提告後，陳慶雄打電話給我，說被告跟陳慶雄說要拿錢給我保管，約百餘萬元，我說我沒有立場可以保管，因為我不是代表等語(見原審卷第159頁)。
　⑸觀之證人陳天貴、陳政益、陳慶雄、陳昭明之證言，互核相符，衡以其等均係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雖因認被告管理本案祭祀公業財產不當而衍生本案及多起民事訴訟，然彼此供述並無齟齬，且諒無自陷偽證刑責而誣陷被告之理，其等之證言均堪採信。由本案祭祀公業現任管理人陳天貴及派下員陳政益、陳慶雄、陳昭明等人之證言可知，被告並未對陳天貴、陳政益、陳慶雄告知收受陳昭明之母轉交其父陳金定移交之本案款項，可以認定。
　2.質之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審判長問：祭祀公業北投農會帳戶在你擔任管理人時，帳戶是誰負責保管？）我保管的。（審判長問：你後來開了自己名義陽信銀行帳戶，你開戶時間為99年9月8日，第一筆存入38萬，這38萬是什麼錢？)是祭祀公業的錢，我自己名義的陽信銀行帳戶的錢都是祭祀公業的錢。(審判長問：你的住處保管現金230幾萬，這些現金你如何保管？)我放在家裡的櫃子裡面。（審判長問：為何不把200多萬的錢存入陽信銀行帳戶？)200多萬陸陸續續都有存入陽信銀行帳戶。(審判長問：你住處200多萬現金，為何不把現金一併存入陽信銀行帳戶？為何要保管這200多萬現金？)當初沒有想到這些，我就一直保管現金，我保管現金也是有風險，這些錢我都沒有花，我一直都放在家裡。（審判長問：你當管理人時，北投農會帳戶是你在保管，為何不把錢存入北投農會帳戶，還要另外開陽信銀行帳戶？100年北投農會帳戶是誰交給你的？)陳金定管理時，是陳金定在保管的，我管理時，陳金定並沒有將北投農會帳戶交給我，存摺在哪裡我並不知道，我去北投農會開戶時，農會告訴我有一個帳戶，我才向北投農會聲請補發存摺，是在我開陽信銀行帳戶以後。(審判長問：為何你還要聲請補發北投農會帳戶存摺？)當初有賣土地，票是開祭祀公業的話，要存入祭祀公業的帳戶，當時有一筆徵收補償款，所以我才聲請補發。(審判長問：你一開始不曉得有祭祀公業帳戶，開自己的帳戶，事後知道有祭祀公業的帳戶，為何錢怎麼還留在你的帳戶？)我開了帳戶以後，(本案祭祀公業)所有進來的錢都在那邊了。(審判長問：你既然開了祭祀公業北投農會帳戶，為何事後租金開的支票你要存入陽信銀行帳戶，而非存入祭祀公業北投農會帳戶？)有，就是存進入再以現金領出來，用於祭祀公業開支。(審判長問：為何不存入祭祀公業北投農會帳戶再領出來作祭祀公業開支用？你不覺得這樣人家會懷疑你嗎？)我認為我這樣是有一點錯等語(見本院卷第190至192頁)。
　3.參之被告於99年9月8日以其名義開立之陽信銀行帳戶，被告稱其於同月10日將本案款項之100萬元及於100年7月22日將本案款項之30萬元存入陽信銀行帳戶，有陽信銀行帳戶存摺之交易明細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07頁) ，其餘233萬元現金放置在家中。而被告於99年接任管理人時，本案祭祀公業所申設之北投農會帳戶存款餘額為11元，自100年10月6日起即有電匯、現金存入、明交票據、代收轉交、繳納稅金等頻繁交易，有該帳戶交易明細（見調偵字第1324號卷一第87頁）及檢查人報告在卷可佐，可見自100年10月6日起本案祭祀公業北投農會帳戶即供本案祭祀公業頻繁使用。而被告對於本案款項未予公開及存入北投農會帳戶之原因，先供稱：因為這些錢是要做基金，我腦袋比較直，交接時就是現金，我認為不能轉換使用等語（見調偵1053卷二第137頁），後改稱：管理人換陳天賜後，我就把本案款項存到北投農會帳戶了等語（見調偵1053卷二第137頁），嗣又改稱：我不存入北投農會帳戶是因為交接時很亂沒有頭緒等語（見調偵卷一第329頁），其供述前後不一。質之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坦認其未將保管之本案款項存入本案祭祀公業名義之北投農會帳戶，確有可議之處；所為保管模式亦與其辯護人所稱係被告因交接時是現金形式，僅是延續前任管理人的保管方式云云，顯有矛盾。被告拒不告知本案祭祀公業派下員關於其保管本案款項之情，亦未將本案款項轉匯或存入本案祭祀公業名下之北投農會帳戶，其與一般祭祀公業管理人保管款項之常情有違。
　4.由1.至3.可知被告自99年交接本案款項時起，即將款項以現金形式放置在自家住處，未向派下員表明有自前任管理人處取得本案款項，亦未登載於本案祭祀公業之帳冊，或存入本案祭祀公業之北投農會帳戶，對於其他派下員之詢問，只告知北投農會帳戶內之餘額11元，直至108年11月21日始將部分款項委託其他派下員保管，並於109年3月18日全數匯入北投農會帳戶，致本案祭祀公業之派下員長達近10年無從得知本案款項及其流向，與被告所稱派下員均知悉本案款項之數額云云有異。衡諸一般祭祀公業運作現況，派下員之間並非彼此熟識或密切聯繫，對於祭祀公業事務之運作，高度仰賴書面資料之登載及召開派下員大會時之報告，然被告身為本案款項之管理人，卻以前開手段隱匿本案款項之相關資訊，足認被告確有將自己持有之本案款項變易為自己所有，而基於所有人之地位對本案款項加以支配占有之侵占犯意及行為。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要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業務侵占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之說明：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6條第2項於108年12月25日經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27日施行，惟因此次修法僅係將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提高30倍規定予以明文化，不涉及犯罪範圍或刑之加重或減輕，故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應適用裁判時之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規定。
　㈡被告既被推選為本案祭祀公業管理人，即負有保管及處理本案祭祀公業有關財產事項職責，就本案祭祀公業財產之管理而言，被告係從事業務之人，其於擔任管理人期間，侵占本案款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及科刑審酌事項：
　㈠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查：被告上訴猶執陳詞否認犯行，雖無理由；惟被告因違背其與本案祭祀公業間之信賴關係，致生損害於本案祭祀公業全體派下員之財產，犯罪後始終否認犯行，法治觀念顯有不足，其因於擔任本案祭祀公業管理人期間出售本案祭祀公業土地，遭本案祭祀公業其他派下員質疑合法性，現與本案祭祀公業間另有多起民事訴訟，致本件無法達成民事和解，然被告現已83歲，並無前科(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且於偵查後已如數歸還本案侵占款項，原審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要屬過重，核與罪刑相當原則有違。檢察官據告訴人請求上訴主張被告仍飾詞狡辯，被侵占之款項無法追回，原判決量刑太輕等語，為無理由。原判決既有量刑過重之不當，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審酌被告為本案祭祀公業之管理人，未能謹守管理人分際，貪圖一己之利，侵占業務上所保管之款項達363萬2,110元，數額非微，違背其與本案祭祀公業間之信賴關係，致生損害於本案祭祀公業全體派下員之財產，應予非難，復考量被告現已83歲、並無前科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係一時貪利，手段、情節、告訴人及本案祭祀公業所受損害，犯罪後否認犯行，惟已如數歸還本案侵占款項，及被告自陳初中肄業之智識程度、退休、沒有工作、已婚、小孩均已成年、經濟狀況尚可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9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㈢沒收之說明：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同法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所侵占之款項共計363萬2,110元，被告已如數匯款至本案祭祀公業之北投農會帳戶，自無宣告沒收或追徵之必要。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思吟提起公訴，檢察官余秉甄上訴，檢察官林俊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柯姿佐
　　　　　　　　　　　　　　　　　　　法　官　黃雅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鄭雅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